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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蓮縣議會第 20 屆第 3 次臨時大會考察報告 

民政：1 

民政審查委員會考察報告 

1、依據 

本會第 20 屆第 3 次臨時大會分組審查臨時動議決議辦理。 

2、目的 

   為深入了解本縣民政業務推展情形，以作為問政參考。 

3、考察出席人員 

(1)召  集  人：徐子芳議員 

(2)第二召集人：金淑敏議員 

(3)委      員：林正福議員、簡智隆議員 

(3)委      員：林品仰議員、程美蓮議員 

(4)花蓮縣政府： 

社會處：陳加富處長、范家榮科長、廖南貴專員、曾姿華督導、黃

孟竺社工師 

  原住民行政處：陳建村參議、鄧凱倫科長、潘主心科員 

4、考察日期 

112 年 3 月 28（星期二）及 3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 

5、考察行程 

◎3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 

  上午：社會處─吉安鄉慈馨會所、萬榮鄉馬遠親子空間、 

  下午：原民處─萬榮鄉萬榮溫泉 

◎3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 

  上午：原民處─卓溪鄉山里部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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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考察決議事項：  

  (一)吉安鄉慈馨會所 

 ⒈大眾普遍對於精障者本身與協作模式的認知十分模糊，建議會所、 

縣府社會處等有關單位應透各種管道加強宣導，破除民眾刻板印

象，也需要結合服務者提供正確訊息給擁有需求的潛在會員。 

 ⒉目前花蓮中南區尚未建置同類型的精神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 

點，無法平等享有照顧服務，建議縣府能持續推動社區協會加入

辦理據點的行列，思考如何延伸此模式，未來亦可在中南區建置

據點，協助縣內精障者及家屬適切的服務。 

  (二)萬榮鄉馬遠親子空間 

建議社會處在協會申請計畫補助時能夠儘量給予協助，探索如何將此

運作模式進一步發展和深耕，盤點在地團體資源，跨領域合作，將之

整合成早育媽媽支持系統平台，並在其他地方建立類似的據點，以更

好地推廣和發揚更多元細緻的婦女服務。 

  (三)萬榮鄉－萬榮溫泉 

 ⒈當地區居民對於本案的認知依舊停留在許久之前，前次說明會也 

有參與的人數過少的問題，資訊是明顯不足的，建議公所儘快安

排到部落召開說明會，向部落族人說明執行現況，透過溝通說明

避免因資訊落差造成族人誤解。 

 ⒉重新申請後的計畫尚未完善，縣府應輔助公所做計劃的重新檢 

視、執行溫泉開發許可、地質鑽探及建築執照申請等前置作業，

溫泉會館規劃設計及營運管理規劃，並完成萬榮溫泉鑿井及附屬

設施工程。 

 ⒊其中面臨的期限問題需要特別關注，也建議原民處務必追蹤工程 

施作進度，並協助萬榮鄉公所持續爭取後續經費，讓溫泉會館主

體工程在期程內(114 年底)完竣，115 年營運管理，促進萬榮部落

觀光產業蓬勃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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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卓溪鄉－山里部落 

   ⒈本計畫是卓溪鄉第一個地方創生計畫，可作為其他原住民部落效 

法的目標，然而處在偏遠山區伴隨而來的就會有基礎建設不足、

通路匱乏等推廣行銷上的困難，建議縣府原民處等單位應主動積

極協助公所及部落規劃相關產業發展，透過產業升級及整合行

銷，改善部落經濟問題，讓部落青壯年人口回流，土地重現生機，

使原民部落的獨特文化得以傳承。 

 ⒉今年為計劃執行最後一年，礙於貨櫃屋建置適法性問題無法突 

破，使用執照取得困難，請議會與縣府給予協助。 

7、處理意見 

考察決議事項請花蓮縣政府暨相關單位本於權責檢討改進並按輕重

緩急逐年編列預算補助辦理。 

以上謹請 

大會公決 

 第一召集人：徐子芳 

第二召集人：金淑敏 

委   員：林正福 

委   員：簡智隆 

委   員：林品仰 

委   員：程美蓮 

 

 

議    決：  

 

 


